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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政策                                                  
 

 

感谢您选购我司产品，为帮助您充分了解本公司所提供的售后服务，特制定公司售后服务政策如下。在使用本公司产品

前，请务必详细阅读产品所附的使用手册，并按照其所述的使用方式操作。 

 

【第一章 标准售后服务内容】 

1. 服务时间： 5 * 8 小时，即工作日的 9:00 - 17:00。  

2. 服务对象与范围：本公司直接销售的产品及配件。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不包括随机资料、光盘、耗材、赠品、促销产品等。 

3. 服务方式：  

3.1 远程技术支持与咨询服务。 

凡本公司售后服务范围内的产品问题，客户均可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享受免费技术支持与咨询。 

3.2 退换货：正常使用过程中发生品质问题的，本公司提供出货日起 30 天 内免费退换货。 

3.3 保内维修：产品保修期为自出货日起 1 年。客户可购买延长保修服务，收费标准见第二章。 

3.4 过保维修：产品保修期满后，若双方未另行签订延长保修合同的，即为过保。过保产品维修收费标准见第二章。 

3.5 上门服务： 

（1） 客户在保修期内正常使用本公司产品的过程中发生品质问题，经我司远程技术支持亦无法消除故障，且本公

司售后服务部门确认必须获得足够现场信息或只有现场诊断才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本公司将提供上门服务。但该上门

服务是以确认故障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为目的，不保证现场维修，客户仍可能需要按照正常途径送修。 

（2） 双方合同约定“上门服务”的，在保修期内，发现产品有品质问题的，按约定享受上门服务。 

（3） 对于未购买“上门服务”或过保修产品，经双方协商一致，客户支付相关费用后，本公司提供有偿上门服务。 

4. 送修方式：本公司销售之产品发生品质问题后，客户与本公司联系确认后，将故障产品寄送至本公司或指定厂商进行维修。

由客户承担寄出费用。客户在未征得我司同意直接安排到付的，我司有权拒收。 

5. 代购品：客户委托我司代购的第三方配件，我司按该配件原厂售后服务政策提供相关服务。 

 

【第二章 售后服务收费标准】 

1. 维修服务收费标准 

收费项目 保内维修 过保维修 

材料费用 
符合条件的，免收材料费 

不符合保修条件的，按过保维修收费 

可维修的，收取材料费 

无法维修的，不收取材料费 

人工费用 
符合保修条件的，免收人工费用 

不符合保修条件的，按过保维修收费 

代理产品：依照原厂收费标准 

我司产品：板卡类：RMB210；整机系统类：RMB180 

物流费用 双方承担各自的寄出费用 客户方承担所有物流费用 

开票&付款方式 上述三项费用统一开具“维修费”发票，维修费原则上要求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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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延长保修服务及收费标准 

2.1 延长保修服务需要在产品销售时与产品一同购买。 

2.2 延长保修 1 年，延保费用为产品实际售价的 5%。 

2.3 延长保修 2 年，延保费用为产品实际售价的 15%。 

2.4 客户要求延长保修 3 年及以上的，须经双方商谈并达成一致后方可承保。 

3. 上门服务及收费标准 

3.1 本公司标准售后服务不包含免费上门服务。 

3.2 双方合同约定的“上门服务”的，按合同约定收费。 

3.3 双方未约定或不符合合同约定条件的，如过保维修等，根据具体服务内容临时协商上门服务费用。 

 

【第三章 不符合保修服务条件的情况】 

1. 未依产品或配件所附的使用手册提供之方法使用而导致产品或配件损坏者。  

2. 客户送修未依原包装或未采取有效的产品运送防护包装，造成运送过程中不明损伤者。 

3. 客户在运输、携带、使用过程中摔落震动，致使产品或配件损坏者。  

4. 因使用、储存环境不当，如超过允许之温度/湿度范围或放置于挥发性腐蚀性环境中等，而致使产品或配件损坏者。 

5. 因火灾、地震、水灾、电击、污染等其它不可抗力致使产品或配件损坏者。 

6. 经本公司以外人员维修或更改致使产品或配件损坏者。 

7. 产品所附产品序号或出厂日期标记经过更改或损坏无法确认者。 

8. 超出本公司承诺进行售后服务的范围的。 

 

【第四章 服务声明】 

1. 经本公司以外人员维修或更改的产品或配件者，本公司有权不提供保修及维修服务。 

2. 未经双方书面确认同意，凡对产品进行任何形式的改变或加工的，本公司有权不提供保修及维修服务。  

3. 因材料、配件寿命等原因，本公司不保证提供/使用原材料或原配件进行维修。  

4. 需要支付维修款项的，本公司有权选择在用户支付全部维修款项后，再提供维修服务。 

5. 经双方协商，由我司提供需送修不良品的替用品的，请于收到替换品后 10 天内寄回不良品。  

6. 本公司售后服务只保证本公司所售产品的维修与服务。本公司不负责任何由于产品/配件损坏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损失。

若本条款之约定有未尽事宜的，本公司及客户应本着诚信的原则协商解决。如法律法规另有明确规定的，本公司将遵照法

律执行。  

7. 我司保留调整和更新售后服务政策的权利，并将及时通过官方网站或业务单位公示或告知。 

 


